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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另作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

具有以下含义：  

永新股份、上市公司、公

司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永佳集团、业绩承诺人、

利润补偿义务人、交易对

方、控股股东 

指 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 

华科投资、实际控制人 指 黄山市华科投资有限公司，原黄山市化工总厂 

交易标的、标的公司、新

力油墨 

指 
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汇金典当 指 黄山汇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力源科技 指 黄山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信旺物业 指 黄山市信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行为 

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

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重组报告书》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预案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6 月 30 日 

报告期 指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6 月 

国元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华普天健、审计机构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水致远、评估机构 指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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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 

《补充协议》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

补偿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黄山新力油墨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5]第 2470 号） 

《公司章程》 指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修订）》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暂行规定》 指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

监管的暂行规定》 

《规范运作指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安监总局 指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 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安徽省工商局 指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改委 指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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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天律证字 2015第 00387号 

致：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收购办法》、

《实施细则》、《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司法部《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黄山

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

同》，委托本所律师喻荣虎、吴波（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特聘专项法

律顾问的身份，参加永新股份本次重组工作。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作出的。 

2、本次交易各方保证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无隐瞒、

虚假或误导之处。本次交易各方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准确、完整，

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3、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本所律师

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

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

在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后，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予以引述。

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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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本所律师同意永新股份在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及其他申请文件中自行

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永

新股份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永新股份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永新股份为本次交易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永新股份本次交易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根据《重组报告书》、永新股份第五届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等文件，

本次交易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永新股份拟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新力油墨 100%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永新股份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根据永新股

份与永佳集团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同意标的

资产的作价以永新股份聘请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经交易

各方协商确定，新力油墨 100%股权作价为 14,300 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永佳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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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新力油墨 100%股权。 

3、交易价格及评估值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5]第 2470 号《资产评估报

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标的资产新力油墨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925.9

万元，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值为 5,536.35 万元，评估增值 1,610.45 万元，

增值率 41.02%；收益法下全部股东权益评估结果为 14,300 万元，增值

10,374.1 万元，增值率 264.25%；最终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

为 14,300 万元。 

在上述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新力油墨 100%

股权交易价格为 14,300 万元。 

4、支付方式 

永新股份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评估值为 14,300 万元，永新股份与交易对方协商确认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为 14,300 万元，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5、发行股份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永佳集团。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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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议案的首次

董事会（即永新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4.72 元/股。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价机制 

I 调价机制的具体内容 

在永新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

准本次交易前，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永新股份有权召开董事会对发行价

格进行一次调整： 

①中小板综合指数（399101.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

中至少 20 个交易日相比于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7 月 9 日

收盘点数(即 11288.39 点)跌幅超过 10%； 

②Wind 资讯包装指数（886009.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

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相比于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7 月

9 日收盘点数(即 7396.05 点)跌幅超过 10%。 

当调价基准日出现时，永新股份有权在调价基准日出现后 7 个工作日

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发行价格调整后，标

的股权的定价不变，因此发行的股份数量=本次交易总对价÷调整后的发行

价格。 

董事会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永新股份后续不再对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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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永新股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再作相应调整。 

II 调价机制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①价格调整方案的对象 

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标的资产的价格

不进行调整。 

上述内容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详细说明

是否相应调整拟购买资产的定价”。 

②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 

永新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上述内容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在首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时充分披露，并按照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③可调价期间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决议公告日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

易前。 

上述内容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前”实施。 

④调价触发条件 

A、中小板综合指数（399101.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

中至少 20 个交易日相比于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7 月 9 日

收盘点数(即 11288.39 点)跌幅超过 10%； 

B、Wind 资讯包装指数（886009.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

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相比于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201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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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收盘点数(即 7396.05 点)跌幅超过 10%。 

上述规定将中小板综合指数（399101.SZ）以及公司所处的 Wind 包装

指数（886009.WI）跌幅等市场及行业因素作为调价触发条件，符合《重

组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

变化”的调价触发条件。 

⑤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④调价触发条件”中 A 或 B 条件满足至少一项的任

一交易日当日。 

上述内容使调价基准日的确定具有客观性，排除人为随意指定因素。 

⑥发行价格调整 

当调价基准日出现时，永新股份有权在调价基准日出现后 7 个工作日

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

格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为调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董事会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永新股份后续不再对发行

价格进行调整。 

上述内容符合《重组办法》规定“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相比最初确定

的发行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事会可以按照已经设定的调整方案对发行

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⑦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股权的定价不变，因此发行的股份数量=本次交

易总对价÷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上述内容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应当“详细说明

是否相应调整拟购买资产的定价、发行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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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永新股份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调整后的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再作相应调整。 

（5）发行数量 

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4,300 万元，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永

新股份向永佳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数合计为 9,714,673 股，最终股份发行

数量以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6）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永佳集团承诺：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永新股份股份自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若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永新股份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持有永新股份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如前述关于本

次交易取得的永新股份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的，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述锁定期内，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永新股份的股份因永新股份送

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变动增加的部分，亦将遵守上述约定。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8）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永新股份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永新股份

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标的公司审计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永新股份享有。 

6、过渡期损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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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标的资产实

现的全部收益由永新股份享有，标的资产出现的亏损则由永佳集团以现金

方式全额向受让方弥补，永佳集团应按《框架协议》自签署日承担全部补

偿义务。 

关于标的资产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永新股

份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在标的资产完成交割后的 15 个工

作日内审计确认盈亏情况，并以标的资产交割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作为

审计基准日；若标的资产发生亏损，则永佳集团应在上述审计报告出具之

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永新股份全额补足。 

7、利润补偿 

（1） 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确定  

①利润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不低于 1,350.00

万元、1,580.00 万元和 1,910.00 万元。 

②各方确认，若标的公司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经

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超出该年度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超出部分在承诺期内此后年度实际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时

可用于弥补差额。 

（2）实际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确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永新股份应在利润承诺期内各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

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实现的业绩指标情况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利润补偿义务人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与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数的

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并在上市公司年

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利润补偿义务人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与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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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偿原则 

①如标的公司于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经审计

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未达到《利润补偿协议》利润补偿义务人承诺的

标的公司相应年度累计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则利润

补偿义务人应就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部

分向永新股份进行补偿。 

②利润补偿义务人履行补偿义务，先以其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及该股份由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或送股形成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

时进行现金补偿。 

③股份补偿是指利润补偿义务人以总价一元作为对价向永新股份转让

相应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或将该等数量的股份无偿赠予除永佳集团之外

的其他股东。 

④现金补偿是指利润补偿义务人向永新股份支付现金用于补偿。 

（4）股份补偿的确定 

标的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经审计

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计

算方式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补偿完成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相应调

整，补偿数量亦据此作相应调整。 

利润补偿义务人在对永新股份进行补偿时，当期应补偿股份小于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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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零时，按零计算，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如果永新股份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至补偿日期间实施现金

分红，应补偿股份在补偿前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无偿赠予永新股

份。 

（5）股份补偿措施的实施 

①如标的公司于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经审计

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未达到《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相应年度累计承

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就股份补偿部分，永新股份

应在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利润补偿义务

人，利润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由永新股份以总价一元为对价回购并注

销，永新股份应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年报披露后的 20 个交易日内由董

事会发出召开审议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

果永新股份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永新股

份应在年度报告披露后六个月内实施完毕回购方案。 

②如果永新股份股东大会不同意回购注销利润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

份，该等应补偿的股份将无偿划转给永新股份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标的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

数量占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标的公司持

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③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确定之日（指当期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至该

等股份注销/无偿划转前，利润补偿义务人就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

享有收益分配的权利。 

（6）现金补偿的确定及其程序性规定 

①在承诺期限内，如利润补偿义务人认购的股份不足以补偿，则由其

以现金进行补偿。 

②补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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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补偿期限内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之和×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

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小于零时，按零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

不冲回。 

③永新股份应当在《利润补偿协议》第六条第 4 款约定的股份补偿数

确定后 7 日内确定现金补偿金额，利润补偿义务人应于该金额确定后 30

日内支付给永新股份。 

④利润补偿义务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予以补偿的股份和现金的价

值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8、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补偿测算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

计机构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在补偿测算期间最后一年的公司年

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补偿期限届满时，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

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利润承诺人另行补偿。“另行应补偿的金额”= 期

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未达承诺净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前

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假设自交割完成日至减值测试基准日期间标的资产未受到股东增资、减

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资产减值补偿时，利润承诺人先以股份进行补偿，另需补偿的股份数

量按“另行应补偿的金额”除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计算，在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补偿完成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公式中本次发行价格应进

行相应调整，补偿数量应据此做出调整。利润承诺人剩余股份数不足以补

偿时，不足部分由其进行现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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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利润承诺关键人员的任职期限承诺与保证 

王治飞、罗平平、吴伟华承诺在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在新力油墨任

职，除非公司同意新力油墨单独提出提前终止或解除聘用关系。 

10、利润承诺关键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 

新力油墨的管理团队及其他核心成员（即王治飞、罗平平、吴伟华）

应与新力油墨签订竞业禁止协议，该等人员在新力油墨服务期间及离开新

力油墨后两年内不得从事与新力油墨相同或竞争的业务；新力油墨的管理

团队及其他核心成员在离职后不得直接或间接劝诱新力油墨的雇员离职。 

11、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

效。如果永新股份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

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发行完成日。 

上述方案需提交永新股份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

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方案为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办法》、《收购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害永

新股份或永新股份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方案尚须提交永新股份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1、2015 年 9 月 30 日，永佳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2015 年 9 月 30 日，新力油墨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

关事项。 

3、2015 年 11 月 6 日，永新股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前认真审核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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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涉及的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书面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2015 年 11 月 6 日，永新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5 年 11 月 6 日，永新股份与永佳集团签署了《框架协议》。 

6、2015 年 12 月 8 日，永新股份与永佳集团签署了《补充协议》、《利

润补偿协议》。 

7、2015 年 12 月 8 日，永新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批准与授权内容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及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1、永新股份召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永新股份本次

交易已经履行了目前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所取得的批准和授

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依法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和审议批准程序；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取得永新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中

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本次交易的实质性条件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所规定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永新股份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规定的相关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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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的规定 

（1）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一）项的规定 

①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交易标的为新力油墨的股权，新力油墨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新力油墨的设立及经营均已取得了必要的行政许可、业务

资质，新力油墨主要从事油墨的生产、销售，所属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②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新力油墨出具的声明、华普天健会审字[2015]3555 号《审计报告》

（以下《审计报告》未特别注明文号的均指此报告），并经本所律师实地

走访当地环保部门，新力油墨不属于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报告期内不

存在重大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规定。 

③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详见本法律意

见书“第六章标的公司的情况”之“第四节新力油墨的主要资产”。 

新力油墨生产经营所涉及的土地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④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永新股份、新力油墨目前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情况，新力油墨主营

业务为油墨的生产、销售。油墨作为永新股份产品的原材料，是永新股份

产业链上游。本次交易不涉及反垄断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

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一）

项的规定。 



                                         永新股份法律意见书 

 17 

（2）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二）项的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以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的上限计算，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 9,714,673 股。预计永新股份股本将增加到 335,473,123 股，

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永新股份股本总额的 25%，本

次交易不会导致永新股份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二）项的要求。 

（3）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由交易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

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永新股

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即 14.72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

证监会核准。 

若永新股份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

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永新股

份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三）项的规

定。 

（4）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和工商管理部门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标的

公司股权真实、有效，不存在股权质押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

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

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标的公司为合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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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终止的情形。标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不涉及

债权债务转移处理。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

不存在法律障碍，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四）项的规定。 

（5）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五）项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完成后，永新股份将持有新力油墨 100%

的股权，新力油墨所从事的业务是永新股份产业链的延伸。收购完成后，

永新股份将把油墨供应纳入主营业务，实现自我配套，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既可以减少中间环节，缩短供货时间，加快市场反应速度，也有利于提高

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提升品质控制、生产工艺改进和技术创新能力，对市

场拓展和业务开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及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永新股份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

可能导致永新股份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

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五）项的规定。 

（6）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六）项的规定 

经核查，本次交易前，永新股份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

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本次交易完成后，永

新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永新股份在业务、资产、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将继续保持独立性。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永新股份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

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六）项的要求。 

（7）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七）项的规定 

根据永新股份公开披露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前，永新股

份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要求，

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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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永新股份能

够继续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对永新股份的法人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

响，符合《重组办法》第 11 条第（七）项的规定。 

2、符合《重组办法》第 43 条的规定 

（1）根据《重组报告书》，永新股份目前主营收入主要来自彩印复合

包装材料及塑料软包装薄膜，本次交易完成后，永新股份将持有新力油墨

100%的股权，新力油墨所从事的业务为永新股份原有业务的原材料的加工

制造，是永新股份产业链的延伸。收购完成后，永新股份将把油墨供应纳

入主营业务，实现自我配套，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既可以减少中间环节，

缩短供货时间，加快市场反应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提

升品质控制、生产工艺改进和技术创新能力，对市场拓展和业务开发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及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

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可持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前，永新股份实际控制人为华科投资，控股股东永佳集团与

永新股份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永新股份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永新股份实际控制人仍为华科投资，永新股份控股股东

仍为永佳集团，与永新股份之间仍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为了避免将来可能

与永新股份产生同业竞争，永佳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永新股份的独立性，符合

《重组办法》第 43 条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华普天健对永新股份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会审字[2015] 

033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永新股份不存在最近一年及一期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 43 条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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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永新股份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

律师对中国证监会网站的查询，永新股份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 43 条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相关工商登记文件及永佳集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

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永佳集团持有的新力油墨 100%股权。标的资产为

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永佳集团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真实、有效，不

存在股权质押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

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

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股权变更不存在法律

障碍，预计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 43 条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和实质性条件。 

四、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永新股份 

1、经核查，永新股份现持有注册号为 340000400000744 的《营业执照》，

成立于 1992 年 5 月 21 日，注册资本 325,758,450 元，法定代表人为江继

忠，住所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 188 号，营业期限为长期，经营

范围为“生产经营真空镀膜、塑胶彩印复合软包装材料，生产和销售自产

的新型药品包装材料、精细化工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 

2、历史沿革 

（1）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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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经贸资二函（2001）820 号》和《外经贸资审 A 字[2001]第 0059 号》

批准证书批准，由黄山永新装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外商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发起人为黄山永

佳（集团）有限公司、大永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

司、永新华东投资有限公司、合肥神鹿集团公司。 

（2）2002 年股权转让 

2002 年 12 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

二函（2002）1272 号》批准，永佳集团将其持有的永新股份 52.50 万股股

权转让给黄山市星霸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永新股份 52.50 万

股股权转让给黄山市善孚化工有限公司。 

（3）2004 年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82 号》通知核准，永

新股份 2004 年 6 月 21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40 万股，发行

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9,340 万元，股本为 9,340 万元。2004 年 7 月 8 日公司

A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为 002014。首次公开发行后永新股

份的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股 4,028.15 43.13 

大永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资法人股 1,438.15 15.40 

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 外资法人股 700.00 7.50 

永新华东投资有限公司 外资法人股 623.70 6.68 

合肥神鹿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股 105.00 1.12 

黄山市星霸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股 52.50 0.56 

黄山市善孚化工有限公司 法人股 52.50 0.56 

社会公众股 社会公众股 2,340.00 25.05 

合     计 - 9,340.00 100.00 

（4）股权分置改革 

2005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了《商务部关于同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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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商资批[2005]1899 号），同意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股权变更事宜。2005 年 9 月 8 日永新股份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完毕，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流通

股支付 4 股股票对价，共支付 936 万股股票给全体流通股股东，获得了其

持有的非流通股的流通权。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永新股份的股本结构如

下： 

股东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064.00 64.9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276.00 35.07 

合计 9,340.00 100.00 

（5）2007 年发放股票股利 

经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永新股份于 2007 年 4 月 4 日向全体

股东按每 10 股发放 1 股股票股利，共计发放股票股利 934 万股（基数为

9,340 万股）。发放股票股利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415.488 42.9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858.512 57.02 

合计 10,274.00 100.00 

（6）2007 年度公开增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149 号通知》核准，

永新股份 2007年 7月 17日向证券市场不特定对象公开增发 A股股票 1,194

万股。公开增发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607.412 40.1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860.588 59.82 

合计 11,468.00 100.00 

（7）2007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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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8 月 23 日，经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永新股

份以资本公积按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2,293.60 万股（基数为

11,468 万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永新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528.8944 40.1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232.7056 59.82 

合计 13,761.60 100.00 

（8）第一次股票期权行权 

经永新股份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永新股份以 2008 年 2 月 28 日为行权日，

将《公司首期（2007-201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可

行权的 1,584,000 份股票予以统一行权。本次行权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620.1124 33.1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9,299.8876 66.81 

合计 13,920.00 100.00 

（9）第二次股票期权行权 

经永新股份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以 2010 年 7 月 16 日为股票期权行

权登记日，将《公司首期（2007-201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次可行权的 1,584,000 份股票予以统一行权。本次行权后，公司

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69.2293 1.2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3,909.1707 98.80 

合计 14,078.40 100.00 

（10）2011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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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永新股份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11 年 3 月 17 日公司以总

股本 140,784,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18,301.92 万股。转增完成后，公司的

股权结构如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85.5157 1.0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8,116.4043 98.99 

合计 18,301.92 100.00 

（11）第三次股票期权行权 

经永新股份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以 2012 年 3 月 15 日为股票期权

行权登记日，将《公司首期（2007 年～2012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三次可行权的 2,745,600 份股票期权予以统一行权。本次行

权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98.3758 1.6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8,278.1042 98.39 

合计 18,576.4800 100.00 

（12）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87 号文》核准，2012

年 7 月 2 日，永新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7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31,407,500 股，上述股份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在深证

证券交易所上市。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412.5790 15.7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8,304.6510 84.29 

合计 21,717.2300 100.00 

（13）2012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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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23 日，永新股份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217,172,3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永新股份的股权结构如

下： 

股本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118.8685 15.7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7,456.9765 84.29 

合计 32,575.8450 100.00 

本次股本变动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永新股份股本总额未发

生变化。 

3、根据永新股份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永新股份的股权清晰，不存在

重大权属纠纷。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永新股份为依法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经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发布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永新股份登记状态为存续，未

出现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解散之情形，具备实施本

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交易对方 

1、永佳集团情况 

永佳集团成立于 1998 年 2 月 11 日，法定代表人为江继忠，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为

341000000008783，法定住所为黄山市徽州区环城北路 19 号，主要从事实

业投资和资本运作，高级粉末涂料、聚酯树酯、化工助剂、荧光颜料、凹

印版辊。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登记状态为存续。 

目前永佳集团的股东为 48 名，其中企业法人股东 1 名，为华科投资，

持股比例为 25%；自然人股东 47 名，持股比例为 75%。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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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科投资 2500.00 25.00 

2 余根基 490.00 4.90 

3 江继忠 480.00 4.80 

4 孙  毅 430.00 4.30 

5 鲍祖本 430.00 4.30 

6 潘延年 386.25 3.86 

7 洪海洲 355.00 3.55 

8 余  晴 355.00 3.55 

9 胡  斌 330.00 1.00 

10 胡恩谓 330.00 3.30 

11 唐礼亮 320.00 3.30 

12 谢大章 330.00 3.30 

13 姚  澎 305.00 3.05 

14 徐向明 300.00 3.00 

15 方日宣 290.00 2.90 

16 王治飞 215.00 2.15 

17 王  平 100.00 1.00 

18 吴荣泉 195.00 1.95 

19 王济民 100.00 1.00 

20 方秀华 100.00 1.00 

21 叶大青 100.00 1.00 

22 江文斌 100.00 1.00 

23 汪  鹏 100.00 1.00 

24 潘水木 90.00 0.90 

25 方  洲 90.00 0.90 

26 余北老 90.00 0.90 

27 苏立功 80.00 0.80 

28 陈言宗 80.00 0.80 

29 吴云林 80.00 0.80 

30 张剑峰 80.00 0.80 

31 汪建中 70.00 0.70 

32 江天宝 60.0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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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胡佛顺 55.00 0.55 

34 吕  飚 50.00 0.50 

35 许善军 50.00 0.50 

36 楼天永 43.75 0.44 

37 杨淑芬 40.00 0.40 

38 姚红忠 40.00 0.40 

39 方向宏 40.00 0.40 

40 方龙星 40.00 0.40 

41 毛松林 40.00 0.40 

42 舒建安 40.00 0.40 

43 江  滔 40.00 0.40 

44 王  辰 40.00 0.40 

45 吴东航 35.00 0.35 

46 许立杰 35.00 0.35 

47 潘  健 30.00 0.30 

48 汪来胜 20.00 0.20 

 合计 10000.00 100.00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永佳集团股权未发生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永佳集团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2、华科投资情况 

华科投资成立于 1990 年 3 月 2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为

341000000008172，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毅，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住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

区昱新路 7 号栢景雅居丹桂轩 17 幢 1001 室，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厂房

租赁、货物仓储；膜材料、LED 节能灯、光机电一体化产品、电子产品、

金属材料、塑料材料、铝合金材料、五金交电、家具、通讯设备、精细化

学品（聚合物微粉和改性塑料）、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塑木型材及其系列制品、粉末丁腈橡胶、粉末丁苯橡胶、丁腈橡胶、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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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建筑材料；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机械、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股东为黄山市供销社联合社（机

关法人）。登记状态为存续。 

3、永佳集团的股权结构 

黄山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华科投资

永佳集团

余根基等47位自然人

100%

25% 75%

 

4、对外投资情况 

除永新股份外，永佳集团主要下属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产业类别 

1 
艾仕得华佳涂料（黄山）有限

公司 
467.4919万美元 4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2 武汉华佳高性能涂料有限公司 800.00 51.0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3 东莞艾仕得华佳涂料有限公司 112万美元 4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4 黄山华惠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 50.1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5 黄山中泽新材料有限公司 750.00 

黄山华惠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

6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6 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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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山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40.00 

黄山新力油墨

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 10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8 黄山加佳荧光材料有限公司 2,500.00 70.0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9 黄山加佳科技有限公司 261.375万美元 70.4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10 黄山普米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450万美元 51.10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 

11 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5,100.00 70.00 专用设备制造业 

12 黄山精工凹印制版有限公司 2,500.00 39.00 专用设备制造业 

13 黄山众拓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2,010.00 60.00 专用设备制造业 

14 黄山天马铝业有限公司 2,500.00 60.00 金属制品业 

15 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6,800.00 10.00 
酒、饮料和精制

茶制造业 

16 黄山市信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100.00 商务服务业 

17 
黄山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4,100.30 9.01 货币金融服务 

18 黄山汇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70.00 其他金融业 

19 
黄山科创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

限公司 
1,000.00 55.00 

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永佳集团系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五、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其合法性  

（一）《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 

1、2015 年 11 月 6 日，永新股份与交易对方永佳集团签署了《框架协

议》。该协议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做出了约定，包括交易方案、标的资

产的相关约定、本次交易中的支付方式、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约定、交割

日、过渡期标的资产损益的处理、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新力油墨的经

营管理、任职期限、竞业禁止承诺、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资产交割及人员安

排、补偿或对价调增、税费、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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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协议待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方可生

效： 

（1）本次交易获得甲方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2）本次交易获得乙方股东会的有效批准； 

（3）有权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如需）； 

（4）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2015 年 12 月 8 日，《框架协议》原签署各方根据评估值数字的明

确等实际情况，在《框架协议》基础上签署了《补充协议》。 

（二）《利润补偿协议》 

2015 年 12 月 8 日，永新股份与永佳集团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该

协议对本次交易的利润补偿相关事项做出了约定，包括利润承诺期间、利

润承诺、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和利润补偿的原则、计算及实施等事项。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利润补偿协议》经协议双方签署后成

立，并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生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内容符合中

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协议将在各自协

议中约定的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六、标的公司的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永新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本次交易

对方持有的新力油墨 100%的股权。新力油墨作为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其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力油墨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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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唐礼亮 

成立日期 1995年 01月 16日 

公司住所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永佳大道 169号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13410047049545314 

经营范围 油墨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登记机关 黄山市徽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新力油墨历史沿革 

1、设立 

2008 年 10 月 8 日，黄山市新力油墨化工厂（以下简称“新力油墨厂”）

改制为新力油墨，当时新力油墨注册资本为 775.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油

墨制造、销售。 

新力油墨厂成立于 1995 年，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单位为黄山市供

销合作社。2008 年 9 月 9 日，黄山市供销合作社黄供办[2008]49 号《关

于同意“黄山市新力油墨化工厂”改制组建为“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

司”的批复》，同意新力油墨厂改制为新力油墨。新力油墨由集体所有制

企业改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 9 月 18 日，安徽天正达会计师事务所皖天会验字[2008]第 168

号《企业改制组建公司实收注册资本验资报告》验证：原新力油墨厂注册

资本 775.00 万元，实收资本 775.00 万元，全部由永佳集团出资。截至改

制基准日 2008 年 8 月 31 日止，新力油墨已将永佳集团对原新力油墨厂的

出资 775.00 万元变更为对新力油墨的投资。改制完成后，新力油墨设立

注册资本为 77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77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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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8 日，新力油墨向黄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

领取注册号为 34100400000230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由 775.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25 日，新力油墨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增至 1,000.00

万元，其中永佳集团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25.00 万元；汪建中等 20 位自然

人以 2.64 元/股的价格合计增资 200 万元（合计认缴 528 万元，其中 328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增资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25.00 

汪建中 货币 40.00 

王治飞 货币 32.00 

罗平平 货币 26.00 

吴伟华 货币 24.00 

余银银 货币 15.00 

汪  健 货币 8.00 

凌家辉 货币 6.00 

凌志华 货币 6.00 

吴土华 货币 6.00 

程步家 货币 6.00 

汪文忠 货币 6.00 

胡明明 货币 6.00 

郑忠辉 货币 4.00 

张迎大 货币 4.00 

洪  锋 货币 2.50 

吴秉祯 货币 2.50 

鲍光耀 货币 1.50 

鲍立新 货币 1.50 

程旭飞 货币 1.50 

叶良文 货币 1.50 

合计 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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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2月 31日，安徽天正达会计师事务所皖天会验字[2012]第 59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新力油墨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 22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系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力油墨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永佳（集团）

有限公司 
775.00 100.00 800.00 80.00 

汪建中 — — 40.00 4.00 

王治飞 — — 32.00 3.20 

罗平平 — — 26.00 2.60 

吴伟华 — — 24.00 2.40 

余银银 — — 15.00 1.50 

汪  健 — — 8.00 0.80 

凌家辉 — — 6.00 0.60 

凌志华 — — 6.00 0.60 

吴土华 — — 6.00 0.60 

程步家 — — 6.00 0.60 

汪文忠 — — 6.00 0.60 

胡明明 — — 6.00 0.60 

郑忠辉 — — 4.00 0.40 

张迎大 — — 4.00 0.40 

洪  锋 — — 2.50 0.25 

吴秉祯 — — 2.50 0.25 

鲍光耀 — — 1.50 0.15 

鲍立新 — — 1.50 0.15 

程旭飞 — — 1.50 0.15 

叶良文 — — 1.50 0.15 

合计 775.00 100.00 1,000.00 100.00 

新力油墨上述增资事项已在黄山市徽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相关工

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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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股权转让 

2015 年 4 月 10 日，新力油墨股东鲍立新因个人辞职原因，主动根据

《黄山新力油墨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实施细则》约定按入股原值将其持有的

全部股权转让给永佳集团。同日，鲍立新与永佳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鲍立新将其持有的新力油墨 1.5 万股股权以 2.64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永佳

集团。 

2015 年 9 月 30 日，新力油墨股东会决议，同意新力油墨全体 19 名自

然人股东将其各自持有的新力油墨股份以 6.816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永佳

集团，转让股份总数为 198.50 万股。同日，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 

至此，新力油墨成为永佳集团全资子公司。 

新力油墨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在黄山市徽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相

关工商变更手续。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股权结构未再发

生变动。 

根据新力油墨股东永佳集团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

形。 

（三）新力油墨的业务 

1、根据新力油墨持有的《营业执照》，新力油墨的经营范围为油墨制

造、销售。 

2、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已取得的生

产经营资质情况如下： 

许可证名称 颁证单位 有效期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4-10-31-201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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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10-09-2020-10-8 

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

学品登记中心 
2013-06-26-2016-06-25 

高新技术企业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 2014-07-02-2017-07-01 

3、守法情况 

根据黄山市徽州区国家税务局、徽州区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分局、黄

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徽州区管理部、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黄山市徽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黄山市徽州区国土

资源局、黄山市徽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黄山市徽州区环境保护局等

行政主管单位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力油墨报告期内无重

大违法、违规情况。 

（四）新力油墨的主要资产 

1、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拥有房产 3 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房地产权证字号 建筑面积（㎡）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1 房地权证徽房字第06047（B）号 364.60 受让 无 

2 房地权证黄（昱）字第201200051号 126.35 受让 无 

3 房地权证徽房07266（A）号 7502.84 自建 无 

2、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拥有土地使用权 3 处，均以出让

方式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面积（㎡） 使用权类型 权利终止日 他项权利 

1 徽国用（2006）第 213号 16039.86 工业/出让 2056-03-31 无 

2 黄国用（2008）第 0636号 27.25 住宅/出让 2076-12-03 无 

3 徽国用（2015）第 818号 48179 工业/出让 2065-08-07 无 

3、商标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已取得注册商标 1 项，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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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序号 注册号 商标图样 有效期限 核定使用商品 取得方式 

1 972947 

 

2007.4.7 至 

2017.4.6 
第 2 类 申请取得 

4、专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已获授专利 29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取得方式 

1 

用于制备PVC木纹

膜印刷油墨的生

产机构 

实用新型 ZL 201320618544.5 2013-09-26 2014-04-30 自主研发 

2 
PVC木纹膜印刷油

墨的中转储罐 
实用新型 ZL201320623211.1 2013-09-26 2014-04-30 

 

自主研发 

 

3 

用于PVC木纹膜印

刷油墨生产的分

散物料输送结构 

实用新型 ZL201320618068.7 2013-09-26 2014-04-30 
 

自主研发 

4 一种管道支架 实用新型 ZL 201320172086.7 2013-03-27 2013-10-30 自主研发 

5 
砂磨机出料管支

架 
实用新型 ZL 201320171909.4 2013-03-27 2013-10-30 自主研发 

6 
桶装物料抽提过

滤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220262656.7 2012-06-01 2012-12-12 自主研发 

7 
分散机构的排风

口 
实用新型 ZL 201220262666.0 2012-05-29 2012-12-12 自主研发 

8 
一种油墨过滤装

置 
实用新型 ZL 201220262638.9 2012-05-29 2012-12-12 自主研发 

9 
带放料口的物料

转运缸 
实用新型 ZL 201120270059.4 2011-07-28 2012-03-28 自主研发 

10 
卧式砂磨机的物

料转运缸 
实用新型 ZL 201120270087.6 2011-07-28 2012-03-28 自主研发 

11 分散缸盖 实用新型 ZL 201120270077.2 2011-07-28 2012-05-09 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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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种环保复合塑

料油墨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 ZL 200910117010.2 2009-06-04 2011-04-13 
 

自主研发 

13 一种分散缸盖 实用新型 ZL201120270093.1 2011-07-28 2012-05-09 自主研发 

14 
一种凹版透明油

墨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ZL200810156751.7 2008-09-25 2011-01-26 自主研发 

15 
一种挤出复合油

墨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ZL200810156752.1 2008-09-25 2011-04-27 

 

自主研发 

16 
物料转运缸的出

料槽 
实用新型 ZL201120270089.5 2011-07-28 2012-05-09 

 

自主研发 

17 转运缸倒料架 实用新型 ZL201120270092.7 2011-07-28 2012-05-30 自主研发 

18 
一种移动式气动

油墨搅拌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250817.X 2014-05-14 2014-09-17 自主研发 

19 一种油墨搅拌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248179.8 2014-05-14 2014-12-10 自主研发 

20 
一种用于透明油

墨生产的滤芯 
实用新型 ZL201420517717.9 2014-09-10 2014-12-24 自主研发 

21 

一种用于包装阶

段的可输送电子

秤 

实用新型 ZL201420517720.0 2014-09-10 2014-12-24 自主研发 

22 

一种用于耐蒸煮

油墨生产的可升

降高速稳固乳化

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517748.4 2014-09-10 2014-12-24 
 

自主研发 

23 

一种用于预分散

的高速盘式分散

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517766.2 2014-09-10 2014-12-24 
 

自主研发 

24 
一种手提式油墨

搅拌机 
实用新型 ZL201420248178.3 2014-05-14 2014-12-31 

 

自主研发 

25 
一种防尘无污染

的油墨分散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103819.0  2015-02-12  2015-09-09 自主研发 

26 

一种智能高效节

能的油墨贮存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103983.1   2015-02-12  2015-09-09 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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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种高效节能的

油墨贮存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104088.1 2015-02-12 2015-09-09 自主研发 

28 

一种自动控制防

尘无污染的油墨

分散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104040.0  2015-02-12  2015-09-09 自主研发 

29 
一种高效可调节

的砂磨机 
实用新型 ZL201520104113.6  2015-02-12  2015-09-09 自主研发 

5、新力油墨控股和参股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拥有黄山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份；报告期内，新力油墨还持有信旺物业 20%股份和黄山汇金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 46%股份，现已全部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1）黄山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力源科技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由新力油墨全资设立，注册资本

4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341000000026414，法定代表人王治

飞，注册地址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永佳大道 169 号，经营范围为化工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化学危险品及

易燃易爆品）。 

经本所律师核查，力源科技自设立至今股权未发生变化，目前正在履

行注销程序，并已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安徽经济报上刊登了《注销公

告》。 

（2）信旺物业 

①基本情况 

信旺物业成立于 2002 年 2 月 25 日，工商登记机关为黄山市徽州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341004000006876，企业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 50 万元，法

定代表人胡新苗，住所为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永佳大道 668 号，经营范围

为：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维修，民用水电安装，绿化，化工技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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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食堂（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05 月 12 日止），烟零售。 

②历史沿革 

信旺物业由永佳集团、黄山诚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贸易”）

共同出资设立。信旺物业设立时，注册资本 50 万元，实收资本 50 万元。 

2002 年 2 月 22 日，黄山市正通会计师事务所黄（2002）第 012 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止 2002 年 2 月 21 日，信旺物业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

注册资本 50 万元，全部系货币出资。 

信旺物业设立时，各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永佳（集团）有

限公司 

货币 40.00 40.00 80.00 

黄山诚信贸易有限

公司 

货币 10.00 10.00 20.00 

合计 50.00 50.00 100.00 

2005 年 4 月 10 日，诚信贸易与新力油墨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诚

信贸易将其持有的信旺物业 10 万元出资转让给新力油墨厂。2005 年 5 月

12 日，信旺物业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信旺物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永佳（集

团）有限公司 
40.00 80.00 40.00 80.00 

黄山诚信贸易

有限公司 
10.00 2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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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新力油墨

科技有限公司 
- - 10.00 20.00 

合计 50.00 100.00 50.00 100.00 

2015 年 8 月 15 日，新力油墨与永佳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新力

油墨将其持有的信旺物业 10 万元出资转让给永佳集团。同日，信旺物业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信旺物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永佳（集

团）有限公司 
40.00 80.00 50.00 100.00 

黄山新力油墨

科技有限公司 
10.00 20.00 - - 

合计 50.00 100.00 50.00 100.00 

（3）黄山汇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①基本情况 

汇金典当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工商登记机关为黄山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41000598670091K，企业类型为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江继忠，住所为黄山

市屯溪区黄山东路 139 号宇隆广场 8A114、116、117 号，经营范围为：动

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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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

他典当业务（典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9 日）。 

②历史沿革 

汇金典当由新力油墨、黄山熙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城置业”）

及孟虎共同出资设立。汇金典当设立时，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2012 年 1 月 12 日，安徽华洲会计师事务所华洲验字第 0019 号《验资

报告》，验证：截至 2012 年 1 月 12 日止，汇金典当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全部系货币出资。 

汇金典当设立时，各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新力油墨科技

有限公司 

货币 460.00 460.00 46.00 

黄山熙城置业有限

公司 

货币 440.00 440.00 44.00 

孟虎 货币 100.00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2014 年 4 月 15 日，汇金典当股东会决议，同意熙城置业将其持有的

汇金典当 24%、20%股份分别转让给永佳集团和安徽汉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澳科技”）。2014 年 5 月 12 日，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与

受让方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汇金典当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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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新力油墨科

技有限公司 
460.00 46.00 460.00 46.00 

黄山熙城置业有

限公司 
440.00 44.00 - - 

孟虎 100.00 10.00 100.00 10.00 

黄山永佳（集团）

有限公司 
- - 240.00 24.00 

安徽汉澳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 - 200.00 20.00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汇金典当就上述股权转让变更事项已在黄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相

关工商变更手续。 

2015 年 8 月 20 日，汇金典当股东会决议，同意新力油墨将其持有汇

金典当 46%的股权转让给永佳集团。2015 年 8 月 22 日，本次股权转让的

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5 年 10 月 13 日，安徽省商

务厅皖商办审函[2015]748 号《关于同意黄山汇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股权的批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汇金典当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黄山新力油墨科

技有限公司 
460.00 46.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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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孟虎 100.00 10.00 100.00 10.00 

黄山永佳（集团）

有限公司 
240.00 24.00 700.00 70.00 

安徽汉澳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200.00 20.00 200.00 20.00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6、资产抵押或权利受限、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新力油墨主要财产无资产抵押或权利受限、对外担保的情况。 

7、新力油墨的债权债务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新力油墨

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合计为 37,539,946.18 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合计

为 3,163,875.00 元；短期借款为 14,000,000.00 元，应付账款合计为

20,801,372.48 元，其他应付款合计为 5,696,751.42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力油墨作为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

的情形；新力油墨股东永佳集团持有新力油墨 100%的股权，股权权属清晰

且真实、有效；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或禁止转让

的情形；本次交易所涉之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资产过

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交易不涉及新力油墨的员工安置，与新力油墨相关的员工继续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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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原劳动合同。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力油墨将成为永新股份 100%控股的全

资子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承担，

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新力油墨债权债务的转移，上述债权债务处理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永佳集团系永新股份的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本身构成

关联交易。永新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等的规定履

行审议程序，并按照要求进行了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永新股份就本次交易履行了以下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1、永新股份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中水致远对标的资产

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确认

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不存在损害永新股份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2015 年 11 月 6 日，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永新股份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

均依法履行了回避义务。永新股份独立董事程雁雷、崔鹏、李晓玲、吴慈

生就永新股份本次交易所涉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

易完成前，公司主营塑胶彩印软包装材料，作为公司生产的原材料之一，

油墨需要从外部采购，可能存在采购成本和原材料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且

新力油墨的产品符合公司生产需要的条件，经营业绩趋于稳定状态。本次

交易完成后，油墨生产业务将进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仍将围绕

彩印复合包装材料、真空镀铝包装材料、塑料软包装薄膜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可以在资金、人才、品牌、研发及营销体系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使得公司资产规模及盈利水平有所提高，抵御风险和持续发展

的能力有所增强。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监管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资产质量以及持续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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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2015 年 12 月 8 日，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永新股份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均

依法履行了回避义务。永新股份独立董事程雁雷、崔鹏、李晓玲、吴慈生

就永新股份本次交易所涉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黄山永新股份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价

格将以《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为依据经各方协商后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为了减少与规范将来可能与永新股份产生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对方

永佳集团承诺如下： 

“（1）尽量避免或减少本方及本方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

营或联营公司与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交易。 

（2）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

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3）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

先权利。 

（4）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

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5）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

其他方式占用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资金，也不要求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为

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6）就本方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永新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

的关联交易，将督促永新股份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永新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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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等方式。 

（7）如违反上述承诺给永新股份造成损失，本方将向永新股份做出赔

偿。 

（8）上述承诺自本次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之日起对本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方不再持有永新股份股权后，上述承诺

失效。” 

（二）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永新股份控股股东为永佳集团，永新股份实际控制人为

华科投资。目前，永佳集团未通过永新股份以外的主体投资、经营与永新

股份相同或者类似的业务，与永新股份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新力油墨将成为永新股份全资子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仍为永佳集团，永新股份实际控制人仍为华科投资。永佳集团

未通过永新股份以外的主体投资、经营与永新股份及标的公司新力油墨相

同或者类似的业务。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永新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现同业

竞争情形。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对方永佳集团承诺如下： 

“（1）本方及本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

与永新股份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亦不会在中国

境内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永新股份及其

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如本方及本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

机会与永新股份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则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永新股份及其下属控股子公

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渡于永新股份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3）本方若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给永新股份及其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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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失的，本方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损失。 

（4）上述承诺自本次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之日起对本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方不再持有永新股份股权后，上述承诺

失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并已通过了永新股份必要的审

议批准程序，相关审议批准程序合法、有效；为充分保护交易完成后永新

股份的利益，规范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永新股份控股股东永佳集团已做

出必要的承诺，上述承诺真实有效，承诺的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情形，对承诺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有利于永新股份及其股东的合

法利益。本次交易前，永新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永新股份不存

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永新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更，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永新股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现同业竞争

情形。 

九、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根据永新股份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或网站的公告文件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永新股份就本次交易发布了如下公告披

露文件： 

（一）2015 年 7 月 9 日，永新股份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筹划重

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9 日上午开市时起停牌。2015 年 7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公司正在筹划购

买业务资产等相关事项，鉴于本次事项涉及具体事务较多，无法在原计划

的 2015 年 7 月 16 日前全部完成，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二）永新股份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2015 年 7 月 30 日、2015

年 8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重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三）2015 年 8 月 8 日，永新股份披露《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现确定筹划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计交

易金额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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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0 日开始起继续停牌，在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宜。 

（四）永新股份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15 日、2015 年 8 月 22 日、2015

年 8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五）2015 年 9 月 2 日，永新股份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积极协调、推进相关工作，对标的资产的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有序开展。由于标的资产核查工作量

较大，截止目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尚未全部完成。由于该

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9 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六）永新股份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2015 年 9 月 18 日、2015

年 9 月 25 日、2015 年 10 月 9 日、2015 年 10 月 16 日、2015 年 10 月 23

日、2015 年 10 月 30 日、2015 年 11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七）永新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并 2015 年 11 月 7 日按照相关规定公告董事会决议、重组预案、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独立董事意见、《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与黄山新力油墨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黄山永佳（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利润补偿承诺》等相关材料。 

（八）永新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进展公告》。 

（九）永新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

示性公告》、《关于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国元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专项核查

意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关于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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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 

（十）永新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并按照相关规定公告了董事会决议、重组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

立董事意见等相关材料。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永新股份已就本次

交易事宜依法履行了截至目前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应予披露

的信息外，永新股份不存在其他涉及本次交易事项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

同、协议或安排。此外，永新股份尚需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按照《重

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证券服务机构资格  

（一）独立财务顾问 

经核查，永新股份聘请国元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元

证券持有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40000000006066 的《营

业执照》、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编号为 Z3834000 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的项目主办人为甘宁、王妍，证 券 从 业 资 格 证 书 

编 号 分 别 为 S002071210027、S0020714100001。上述资格均已通过 

2014 年度检验登记或在有效期内。 

（二）财务审计机构 

经核查，永新股份聘请华普天健担任本次交易的财务审计机构。华普

天 健 现 持 有 北 京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西 城 分 局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110102016583641 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编号为 11010032 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财政部与中国证监会联合颁发的证书序号为

000146 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本次签字注册会

计师为廖传宝、高平，注册会计师证书编号分别为 340100030036、

110100320046。上述资格均已通过 2014 年度检验登记或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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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评估机构 

经核查，永新股份聘请中水致远担任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中水

致 远 现 持 有 北 京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海 淀 分 局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110000001736140 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编号为 11020131

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共同核发的编号为

0100041017 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本次签字评估师为徐

向阳、陈大海，评估师证书编号分别为 34090024 和 31100020。上述资格

均已通过 2014 年度检验登记或在有效期内。 

（四）专项法律顾问 

永新股份聘请本所担任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持有安徽省司

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23401198710250491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

次 签 字 律 师 为 喻 荣 虎 、 吴 波 ， 律 师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分 别 为

13401199610702331、13401200210664236。上述资质均已通过 2014 年度

检验登记或在有效期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永新股份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及其签字

人员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一、关于自查期间相关人员买卖永新股份股票的情况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的要求，永新股份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

系亲属是否利用该消息进行内幕交易进行了自查。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机构及个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及《自查一览表》

的相关表述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交易

查询数据，于自查期间内（自 2015 年 1 月 9 日至 2015 年 7 月 9 日）至重

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2015 年 12 月 7 日）止，有以下核查范围内的人

员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了永新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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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及其相关知情人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交易日期 
托管单元

编码 

交易 

类别 

成交 

数量 

结余可出

售股数 

1 姚志松 
永新股份审

计部经理 

2015-05-27 255508 卖出 10,000 8,700 

2015-05-28 255508 买入 5,000 13,700 

2015-05-29 255508 买入 5,000 18,700 

2015-05-29 255508 卖出 5,000 13,700 

2015-06-01 255508 买入 10,000 23,700 

2015-06-02 255508 卖出 2,700 21,000 

2015-06-03 255508 卖出 11,000 10,000 

2015-06-08 222500 买入 5,000 5,000 

2015-11-27 373400 买入 4,800 4,800 

2 叶大青 
永新股份董

事 
2015-06-02 255508 卖出 135,417 0 

3 许立杰 
永新股份职

工监事 

2015-05-27 255508 卖出 2,000 24,224 

2015-06-02 255508 卖出 5,000 19,224 

4 方洲 

永新股份董

事兼董事会

秘书 

2015-06-02 255508 卖出 28,870 127,662 

5 方辉星 
永新股份财

务部经理 
2015-02-16 255508 卖出 30,400 0 

6 江继忠 
永新股份董

事长 
2015-06-02 255508 卖出 2,100 221,517 

7 方长缨 

永新股份董

事会秘书方

洲兄弟 

2015-05-27 255508 卖出 2,371 0 

8 唐永亮 
永新股份证

券事务代表 
2015-06-02 392028 卖出 612 149,388 

（二）交易对方及其相关知情人员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交易日期 托管单元 交易 成交 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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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类别 数量 股数 

1 赵华英 

永佳集团监

事、新力油

墨总经理王

治飞配偶 

2015-06-24 255508 买入 4,600 4,600 

2015-11-25 255508 卖出 4,600 0 

2 余波 

永佳集团董

事余根基儿

子 

2015-06-01 255508 买入 25,200 25,200 

2015-06-05 255508 卖出 25,200 0 

2015-06-16 255508 买入 21,700 21,700 

2015-06-17 255508 卖出 21,700 0 

2015-07-08 255508 买入 32,700 32,700 

2015-11-30 255508 买入 200 32,900 

3 项秀珍 

新力油墨副

总经理吴伟

华配偶 

2015-06-04 255508 买入 300 300 

2015-06-25 255508 卖出 300 0 

2015-06-26 255508 买入 300 300 

2015-06-30 255508 买入 300 600 

2015-06-30 255508 卖出 300 300 

4 余胡珊 

永佳集团董

事余根基女

儿 

2015-06-16 205900 买入 35,700 35,700 

2015-06-17 205900 买入 22,000 57,700 

2015-06-18 205900 买入 39,600 97,300 

2015-06-18 205900 卖出 40,000 57,300 

2015-06-23 205900 卖出 57,300 0 

2015-06-24 205900 买入 54,600 54,600 

2015-07-03 205900 买入 14,900 69,500 

2015-07-08 205900 买入 1,400 70,900 

2015-11-26 205900 买入 1,000 71,900 

5 余胡荣 

永佳集团董

事余根基女

儿 

2015-06-17 255508 买入 20,500 20,500 

2015-06-19 255508 买入 3,900 24,400 

2015-06-23 255508 卖出 20,000 4,400 

2015-06-25 255508 买入 5,100 9,500 

2015-06-26 255508 买入 11,000 20,500 

2015-07-02 255508 买入 400 20,900 

2015-07-08 255508 买入 500 21,400 

2015-11-27 255508 买入 1,900 2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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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彩静 

永佳集团审

计部经理、

新力油墨监

事 

2015-06-17 255508 买入 1,800 1,800 

2015-06-18 255508 卖出 1,800 0 

7 吴豪琦 

永佳集团董

事会秘书儿

子 

2015-02-02 059200 卖出 1,200 1,000 

2015-02-06 059200 卖出 1,000 0 

2015-03-20 059200 买入 1,000 1,000 

2015-03-24 059200 卖出 1,000 0 

2015-05-21 059200 买入 300 300 

2015-05-22 059200 卖出 300 0 

2015-05-28 059200 买入 400 400 

2015-06-02 059200 买入 400 800 

2015-06-02 059200 卖出 200 600 

2015-06-04 059200 卖出 600 0 

2015-11-26 255508 买入 100 100 

2015-11-27 255508 买入 100 200 

2015-11-30 255508 卖出 200 0 

8 王济民 

永佳集团董

事、黄山加

佳荧光材料

有限公司总

经理 

2015-05-18 255508 买入 66,700 66,700 

2015-05-27 255508 卖出 66,700 0 

2015-06-16 255508 买入 68,300 68,300 

2015-06-18 255508 卖出 68,300 0 

2015-06-19 255508 买入 72,800 72,800 

2015-06-23 255508 卖出 72,800 0 

2015-06-26 255508 买入 62,400 62,400 

2015-11-26 255508 买入 3,800 66,200 

2015-12-04 255508 买入 79,600 145,800 

9 邵之丽 

黄山精工凹

印制版有限

公司监事 

2015-07-02 205900 买入 200 200 

2015-07-03 205900 买入 200 400 

2015-07-08 205900 买入 400 800 

2015-11-27 205900 买入 1,500 2,300 

2015-12-03 205900 卖出 -2,200 100 

2015-12-04 205900 买入 300 400 

10 黄洁 
黄山精工凹

印制版有限
2015-06-24 205900 

买入 
1,1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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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负

责人 

11 王桂英 

黄山精工凹

印制版有限

公司副总经

理 

2015-06-17 246700 买入 500 500 

2015-06-30 246700 

卖出 

500 0 

12 汪崇建 

黄山加佳荧

光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兼

副总经理 

2015-11-26 255508 买入 500 500 

2015-11-27 255508 买入 1,000 1,500 

2015-11-30 255508 买入 1,500 3,000 

2015-11-30 255508 卖出 1,500 1,500 

（三）本次交易聘请的专业机构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交易日期 
托管单元

编码 

交易 

类别 

成交 

数量 

结余 

股数 

1 楼美兰 

国元证券项

目组成员吕

哲年母亲 

2015-04-22 030900 买入 1,000 1,000 

2015-04-24 030900 卖出 1,000 0 

上述永新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已经出具说明承诺如下： 

“1、本人在 2015 年 1 月 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买卖永新股份股票时未获知关于永新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任何内幕消息；该等买卖行为系基于自身对永新股份已公开

披露信息的分析、对永新股份股价走势的判断及自身的财务状况而作出，

不存在利用内幕交易进行永新股份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于自查期间出售的永新股份之股份，系本人所持有的限售股份

限售期满解锁后正常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之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本人今后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不利用任何便利

获取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4、本人承诺若在永新股份自查期间的交易违反相关法规，则将本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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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期间买卖永新股份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永新股份所有。” 

上述其他相关自然人均已经出具说明承诺如下： 

“1、本人在 2015 年 1 月 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买卖永新股份股票时未获知关于永新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任何内幕消息；该等买卖行为系基于自身对永新股份已公开

披露信息的分析、对永新股份股价走势的判断及自身的财务状况而作出，

不存在利用内幕交易进行永新股份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今后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不利用任何便利

获取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3、本人承诺若在永新股份自查期间的交易违反相关法规，则将本人在

上述期间买卖永新股份股票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永新股份所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本次交易内幕知情人员均已说明其买卖股

票的行为系在未获知本次交易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操作；其买卖股

票的行为不属于《证券法》所禁止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

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情形；其买卖股票行为不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

碍。 

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一）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

《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永新股份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目前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程序，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依法

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批准程序；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原则和实质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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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新股份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本次

交易的交易对方永佳集团依法有效存续，具备进行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

格； 

（五）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内容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待协议约定的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所涉之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权属证书完备有效，不存

在质押、冻结、司法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资产过户或

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七）本次交易不涉及新力油墨债权债务的转移，债权债务处理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并已通过了永新股份必要的审议批准程

序；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永新股份与控股股东出现同业竞争情形； 

（九）本次交易永新股份已依法履行了现阶段的法定信息披露和报告

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未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十）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具备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适当资格； 

（十一）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永新股份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内幕交易

行为，不构成永新股份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 

（十二）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现阶段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该

等批准和授权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经永新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后即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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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一五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晓健              

                                       

                                      经办律师：喻荣虎              

                                                                               

                                            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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